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四川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情况说明

根据政务公开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有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背景依据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充分调动我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，结合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情况和2020、2021两个年度的后补助执行情况，我们对《四川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暂行办法》（川科高〔2020〕21号）进行了修订。
二、起草情况
我们收集研究了湖南、天津、山东等省份开展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的相关政策法规，根据相关工作推进情况，按照“闭环严谨、条件明确”的要求，优化具体操作流程，完善相关内容，同时积极对接相关省直部门，开展数据摸底，研究优化补助门槛，起草了《实施办法》初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管理办法共分为七章、二十五条。其中，
第一章为总则，主要介绍管理办法起草的依据、相关概念的定义、省级相关部门的分工等。
第二章为补助对象及条件，主要明确了申报周期和研发投入统计范围，并明确了补助的对象企业和市（州）须满足的条件。
第三章为补助计算依据及标准，主要明确了企业和市（州）补助计算的依据和补助测算的标准。
第四章为申报受理程序，主要规定了申报、审核、复核、公示等程序。申报材料由申报主体提交，经推荐单位及省级相关部门审核后，再由省级相关部门复核资质，确定公示名单。对公示无异议的，予以后补助资金拨付。
第五章为申报材料，主要明确了企业和市（州）申报过程中应提供的材料名单。
第六章为补助经费的使用及管理，主要明确了补助对象在经费使用上的责任与义务，对各级相关部门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提出要求。
第七章为附则，明确了本办法的有效施行期。

